
詠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自我評鑑暨董事會外部績效評估結果資訊 

一、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評鑑執行情形 
評估週期 評估期間 評估範圍 評估方式 評估內容 

每年執行

1 次 
112.1.1~112
.12.31 

董事會、個別董事成員及功

能性委員會(包含審計委員

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之績

效評估 

董事會內部自評、董事成

員自評及功能性委員會

自評(包含審計委員會及

薪資報酬委員會) 

註 

註：本公司董事會依「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於每年年度結束時由董事會成員及董

事會議事單位，就「整體董事會」「個別董事成員」及「功能性委員會」進行評估： 

(一) 董事會績效評估：內容包括五大面向，包含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提升董事會決

策品質、董事會組成與結構、董事之選任及持續進修及內部控制，共計 45 項評估

指標。 

(二) 個別董事成員績效評估：內容包括六大面向，包含對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董事

職責認知、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

及內部控制，共計 23 項評估指標。 

(三) 功能性委員會(包含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績效評估：容包括五大面向，包含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功

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及內部控制，共計 26 項評估指標。 

(四)以上各項均評估結果分為 5個等級，極差(非常不同意)、差(不同意)、中等(普通)、

優(同意)、極優(非常同意)。 

(五)112年度本公司整體董事會內部自評平均達成率為 93%、個別董事成員內部自評平

均達成率為 94%，審計委員會自評平均達成率為 92%，薪資報酬委員會自評平均

達成率為 93%(功能性委員會內部自評平均達成率為 93%)，評估結果均為「極優」，

足以顯示本公司董事、董事會及各功能性委員會之功能與運作效率良好，評估結果

已於 113 年 2 月 27 日董事會報告。 

二、董事會績效外部機構評估執行情形： 

(一)本公司董事會於 110 年 3 月 11 日通過「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依規定本公司董

事會績效評估的執行，應至少每三年由外部專業獨立機構或外部專家學者團隊執

行評估一次。 

(二)執行評估之專家團隊成員，該外部機構、專家具備獨立性之理由、評估方式及標準

等之摘要資訊，詳後附文件。 

(三)本公司於 112 年 12 月 19 日委請台灣投資人關係協會執行外部機構評鑑作業，評

估資料期間為 112 年度(112.1.1~112.12.31)；評估結果認為董事會運作符合程序並

於 113 年 1 月 29 日出具評估報告在案，並已於 113 年 2 月 27 日董事會報告。 

(四)本次該協會提出之其他優化建議有：永續發展委員會提升為功能性委員會、依據全

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RI)發布之 GRI 準則編制永續報告書、董事會成員中具公司員

工身分人數低於董事會席次 1/3、建議設置女性董事、制訂董事會成員及重要管理

階層之接班規劃、單一法人組織及其子公司佔董事席次低於 1/3、參考每年公司治

理評鑑之強弱分析訂定改善之短中長期目標等。 



外部評鑑機構評估團隊成員介紹： 

   
 
 
 
 
 
 
 
 
 
 
 
 
 
 
 
 
 
 
 
 
 
 
 

 

 

 



董事會績效評估證明： 

 

 

 

 

 

 

 

 

 



評鑑專家獨立性聲明： 
 

 
 
 
 
 
 
 
 
 
 
 
 
 
 
 
 
 
 
 
 
 
 
 
 
 
 
 
 
 
 
 
 
 
 
 
 
 
 
 
 
 
 
 
 
 
 
 
 



評估方式及標準： 
 
 
 
 
 
 
 
 
 
 
 
 
 
 
 
 
 
 
 
 
 
 
 
 
 
 
 
 
 
 
 
 
 
 

 
 
 
 
 
 
 
 
 
 
 
 
 
 
 



評估程序及結果： 

 
 
 
 
 
 
 
 
 



 
 
 
 
 
 
 
 
 
 
 
 
 
 
 
 
 
 
 
 
 
 
 
 
 
 
 
 
 
 
 
 
 
 
 
 
 
 
 
 
 
 
 
 
 



 
 
 
 
 
 


